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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該計畫為哪些人員提供援助？  
該計畫為以下人員提供援助： 
 年滿 18 歲或以上 
 在 Alameda 縣居住至少 6 個月的人士 
 自 2021 年 2 月 23 日起，COVID-19 初始檢
測結果呈陽性；90 天內未接受複檢。 

 由以下案例調查/接觸者追蹤 (CI/CT) 單位推
介：指定的社區合作夥伴、Berkeley 市或 
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。 
 

2. 是否有申請生活津貼的聯繫電話或網站？ 
針對滿足所有計畫資格要求的 COVID-19 檢測
結果呈陽性的成年人的 ARCH 申請和推介流程
由我們的指定社區合作夥伴、Berkeley 市以及 
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的 CI/CT 單位管控。目
前暫無針對公眾或其他服務提供商的線上申請

或推介電話號碼。 
 

3. 民眾如何申請？  
再次聲明，目前暫無針對 ARCH 計畫的“公眾”
申請流程。如果自 2021 年 2 月 23 日起，個人
的 COVID-19 檢測結果呈陽性，此等人員將基
於資格標準接受 ARCH 生活津貼篩查，以確定
其是否符合計畫資格。篩查由 Alameda 縣公共
衛生部、Berkeley 市或已簽訂契約的社區提供
商的 CI/CT 單位執行。如果經認定該人員滿足
所有 ARCH 計畫要求，則將代表該人員完成申
請，並推介至社會服務機構 (Social Services 
Agency) 領取 ARCH 生活津貼。 
 

4. 該計畫從何時開始實施？ 
ARCH 計畫將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開始實施。
2021 年 2 月 23 日，Alameda 縣議會 (BOS) 批
准了 500,000 美元的 ARCH 臨時資金。目前暫
無法保證在此資金用盡之後將繼續實施 
ARCH。 
 

  
5. 是否有指定的檢測醫療診所接受 ARCH 生活津貼的
推介？  
鑒於檢測機構和 ARCH 篩查是分開的，弱勢居民可
在任何機構接受檢測。COVID-19 檢測結果為陽性且
符合所有 ARCH 計畫資格要求的任何人均將由 
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、Berkeley 市或已簽訂契約的
社區合作夥伴的 CI/CT 單位推介至該計畫。 

 
6. 如果我正在領取失業金或有其他收入來源，我是否
符合資格？ 
不。如果您在強制隔離期間接受雇主付薪病假、失

業保險福利、退休金、社會保障收入 (SSI) 或同等
福利，例如社會保障殘疾保險 (SSDI)，則您不符合 
ARCH 計畫資格。 

 
7. 如果我有雇主付薪病假，我是否符合資格？ 
不。如果您有資格獲得且正在接受任何類型的付薪

病假，則您不符合 ARCH 計畫資格。 

8. 移民身份是否會影響計畫資格？  
不。計畫資格不考慮移民身份。 

9. 如果我已被解雇或暫時解雇但 COVID-19 檢測結果
非陽性，我是否符合資格？  
不。除了上述資格標準外， COVID-19 檢測結果為
陽性也是 ARCH 計畫資格的考量因素。 

10. 生活津貼是否具有追溯性？ 
不。生活津貼無追溯性。此次重啟的計畫資格的有

效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3 日。 
 

11. 我可領取多久的生活津貼？ 
僅一次性向符合資格的 COVID-19 檢測為陽性且滿足
所有資格標準的人士提供生活津貼。本輪 ARCH 生
活津貼將發放，直至 500,000 美元的缺口資金用
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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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我將如何領取生活津貼？ 
生活津貼將以支票的形式發放。 

 
13. 如果我在 2 周後仍處於生病狀態，我是否可
以獲得第二次的生活津貼？ 
不。生活津貼計畫僅適用於一個為期兩

周的期限。不會考慮延期。 
 
14. 我正在等待我的檢測結果。他們告訴我，我
不應工作，直至我拿到檢測結果。我是否有

資格獲得生活津貼？ 
不。如果個人已獲得 COVID-19 陽性檢測結果
且 CI/CT 單位工作人員已聯繫，則具有有效
的生活津貼資格。針對此次重啟時間框架，

資格從 2021 年 2 月 23 日陽性檢測結果日期
開始。 

 
15. 生活津貼屬於應稅收入嗎？ 
不。生活津貼並非應稅收入。 

 
16. 我的資訊是否會與任何其他政府機構分享？ 
不。提供用於確定 ARCH 計畫資格的所有資
訊均屬於機密資訊，不會與任何除此次參加

計畫的郡縣機構、Berkeley 市和社區合作夥
伴以外的任何外部實體分享。 

 
17. 我是否需要就業以獲得生活津貼？ 
不。就業不是計畫資格要求；但是所有符合

資格的成年人家庭成員必須 COVID-19 檢測為
陽性且滿足所有的計畫資格標準。 

 

18. 我無家可歸，且 COVID-19 檢測結果為陽性。
我如何獲得生活津貼？ 
在有資格獲得生活津貼前，符合資格的無家

可歸的 ARCH 申請者需要在 Alameda 縣運營
的 Operation Comfort 酒店自我隔離至少 10 
天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19. 如果我是無家可歸者，並在 Alameda 縣運營的 

Operation Comfort 酒店以外的酒店自我隔離，我
是否有資格獲得生活津貼？ 
不。此次自我隔離僅限於 Alameda 縣運營
的 Operation Comfort COVID 隔離酒店。 

 
20. 案例調查/接觸者追蹤單位提供商是否會為家中
的每個成年人完成申請？ 
是。來自社區合作夥伴、Berkeley 市或 
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的 CI/CT 單位的資源
導航員將為家中的每個 COVID-19 檢測結果
為陽性的成年人完成申請，以確定參加計畫

的資格。 
 
21. 如果有多個家庭居住在家中，他們是否僅限於一
份生活津貼？ 
不。如果居住在一個住房中的多個成年人 
COVID-19 檢測結果為陽性，則會為每個檢測
結果為陽性的成年人提交單獨的 ARCH 計畫
推介。ARCH 計畫資格會根據案例的具體情
況來確定。 

 
22. 婚姻狀態是否是資格的考量因素？ 

 不。 
 
23. 我與其他 COVID-19 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成年人一
同居住。他們是否應被包含在我的 ARCH 申請中
？ 
不。這會違反《健康保險便攜性和責任法

案》(HIPPA)。 
 

24. 我通過我的初級護理醫生接受了 COVID-19 檢測
，結果為陽性。我是否還需要在指定的健康護

理合作商處接受 COVID 檢測，以符合 ARCH 生
活津貼的資格？ 
不。弱勢居民可在任何機構接受檢測，因為檢測

機構和 ARCH 篩查是分開的。COVID-19 檢測結果
為陽性且滿足所有 ARCH 計畫資格要求的任何人將
由  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、Berkeley 市以及社區
合作夥伴的 CI/CT 單位推介至該計畫。 
 
 
 
 
 
 


